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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2 日 8 时 52 分许，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东江

巨龙工业园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鑫铸造）内发

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0 万

元。

事故发生后，区党委、管委会高度重视，区管委会领导立即

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认真排查隐患，坚决遏

制各类事故的发生，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区

管委会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公安、市场监督、行

政综合执法、工会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工贸行

业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询问谈话、现场勘查、视频

分析、专家论证等，查清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等情况，查明了

涉事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情况和责任，查明属地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在监管方面的履职情况，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整

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江东新区古竹镇巨鑫铸造“10·2”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涉事企业是一起因工人违规操作，现场安全管理责任不

落实，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涉事企业情况

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位于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巨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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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 A1 区 01 号，2018 年 10 月 16 日成立，经营范围：模具制

造；五金产品制造等。

（二）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调取查看监控、询问现场作业人员等，还原事故发生经

过。

10 月 2 日 8 时 50 分，曹**、蒋*2 人协作使用编号为“起

19 粤 PC0011(22)”电动电葫芦起重机(额定荷载 16t)
[1]
启动吊运

铸型砂箱翻箱作业。

8 时 51 分，曹**、蒋*两人协同进行对铸型砂箱进行起吊，

由蒋*通过自动控制器操控行车，曹**对起吊铁索、箱体进行了

初步的检查，其间箱体因受力不均，箱体向左侧约 150 角的倾斜，

曹付养发现后，右脚站在箱体上用自身体重进行箱体的水平矫

正。

8 时 51 分 19 秒，箱体水平矫正后，曹**接过蒋*手中的行

车无线遥控器，曹**开始操控行车开始对箱体从左向右进行翻箱

作业。曹**身体站在箱体移动前方，右手持行车遥控器，左手按

住箱体，企图用行车牵引力带动箱体立起，对行车吊索向右侧位

移运动，其间箱体与底部箱体摩擦松动及吊索未处于完全受力状

态，造成吊运的箱体从左侧右摇摆，箱体与曹**身体接触后，因

惯性曹**往后倒退 4.6m 左右，头部倒在堆放的铸型砂箱上，后

被摆动过来的箱体夹击。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

[1] 《特种设备登记证》 编号：起 19粤 PC0011(22)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依据特种

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予以登记。使用单位：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设备地点：河源江东新区古竹镇居委

会东江巨龙工业园，设备种类：起重机械，设备代码：41904416002022040011，产品编号：20210248，发证机关：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证日期：2022年 04 月 28日，检验日期：2024 年 04 月 09日至 2024 年 04 月 27 日，

下次定期检验日期：2026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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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电话，并通知企业相关负责人。9 时 05 分，古竹镇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抵达现场，经现场抢救，确认曹**经抢救无效死亡。

（图 1）行车牵引，吊索链条夹角不平衡；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图 2）行车路线堆放物品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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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男，55 岁，湖南省汝城县人，涉事项目中对铸型砂

箱翻箱作业过程中因撞击事故造成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有关规定，事故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为 130 万元。

（四）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经调查，古竹镇人民政府、江东新区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江东新区应急管理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均

已依法履行了法定监管职责。

二、事故直接原因

通过对事故现场勘查、视频分析、查阅资料、座谈交流、询

问谈话、现场勘查等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工人违规作业；

企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工人违规作业。造型及后工序翻箱作业采用的箱体与

工艺要求不匹配，作业现场未进行定置现场勘察，未建立翻箱作

业安全操作规程、生产现场未公告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未按规

程规范
[2]
现场物料摆放，未按操作规程

[3]
要求进行作业，采用链

式悬挂电动翻转作业，通过放置和固定工件的部位，依靠翻转架

的特殊设计和链条的配合。翻转架通常通过特定的转轴与链条或

[2]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1—2010）17.2.5 移动载荷应符合下列要求：(a)人员在指挥起吊作业时应

注意下列要求：(1)采用合适的索具；（2)载荷刚被吊离地面时，要保证安全，而且载荷在吊索具或提升装置上要

保持平衡；(3)载荷在运行轨迹上应与障碍物保持一定的间距。

[3]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1—2010）15.3.1 起重机械或其吊载通过有障碍物的地方，应注意观察下

列环境：(a) 现场条件允许时，起重机械的运行路线应清晰地标识，使其远离障碍物。起重机械的任何部件与障

碍物之间应有足够的间隙。如不能达到规定的间隙要求，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任何阻挡或被挤住的危险。(b)在起

重机械附近周期性堆放货物的地方，在地面上应长期标记其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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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相连，形成一个可转动的结构，进行对铸型砂箱进行翻箱作

业。人力方式对铸型砂箱进行平衡调整，通过人工施加外力利用

重心转移方式进行翻箱作业，曹付养操作电动葫芦尝试矫正箱体

水平，由于箱体重心偏移造成摇摆后与曹某养身体接触后，惯性

作业力下往后倒地。

（二）企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控显示，企业未督

促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防护用品
[4]
。行车运行路线上堆放

其他砂箱
[5]
，导致倒地后头部与存放在现场的另一块砂箱形成夹

角对曹付养的头部进行夹击。

三、事故涉及有关方面的主要责任

巨鑫铸造，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
[6]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7]
流于形式，未有

效监督从业人员按规定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8]
。2023 年 10 月

申请停工后，违法复工复产
[9]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5]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1—2010）17.2.5 移动载荷应符合下列要求：(a)人员在指挥起吊作业时应

注意下列要求：(1)采用合适的索具；（2)载荷刚被吊离地面时，要保证安全，而且载荷在吊索具或提升装置上要

保持平衡；(3)载荷在运行轨迹上应与障碍物保持一定的间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

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

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行使以下职权:（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

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

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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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巨鑫铸造法定代表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未依法按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培训

[10]
；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曹**，现场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防护用品
[11]

，操作行车时

载荷的吊索具未保持平衡。

四、对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涉事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

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在此次事故中负有管理主要责

任，建议由江东新区行政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
[12]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法律法规处以

行政处罚。

黄**，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全面负责公司的

安全生产工作，对本公司安全生产负有履职不到位的行为，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江东新区行政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

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

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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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3]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处以行政处罚。

曹**，河源市巨鑫铸造有限公司工人，安全意识淡薄，对作

业环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未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

识，缺乏安全生产技能、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冒险盲目作

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

究责任。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将在调查过程中取得的有关部门履职方面的相

关材料移交区纪委监委。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意见，由区纪委监

委提出。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企业存侥幸心理，风险意识不到位。企业日常管理中

在经济效益与安全生产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私

自生产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了企业将利润置于员工生命安全和法

律法规之上，安全红线形同虚设。这是最根本、最致命的教训。

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泛滥：企业普遍存在“以前这么干也没出

事”、“就生产这一下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这种思想从上至

下蔓延，导致所有人都对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麻痹大意。往往

就是此类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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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管责任需压紧压实，消除监管盲区。监管部门可能

未能及时发现企业私自生产的行为，说明日常巡查、重点监控、

群众举报等监管渠道存在盲区。对停业停产企业的监管力度不

足，未考虑到企业私自复工的可能。

（三）规章制度缺失，操作无章可循。私自生产的状态下，

没有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同时安全管理人员职责虚化，任由

员工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作业。企业缺乏必要的安全操作规程、岗

位责任制、设备维护保养制度等。员工没有经过有效严格的安全

培训，不了解岗位风险，不懂得如何正确操作和应急处置。生产

活动完全依赖个人经验和口头指令，随意性极大，为事故埋下了

祸根。没有建立并有效运行一个最起码的安全管理体系，企业管

理处于原始的、无序的混乱状态。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各部门、镇街和企业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深刻汲取事

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不断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深入落实防范事故的各项措

施，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二）进一步压实监管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本

次事故的教训，进一步明确企业监管职责，按照“三管三必须”

的原则，加强监督检查。各部门、政府都必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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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态度、极端负责的精神，主动靠前履职到位，不断夯实安

全基础。

（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树立“安全是最大的效益”的理

念，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法律红线，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

和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

位、每一个员工。进一步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特种

作业管理制度，严禁违规操作行为，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加强企

业内部协调管理，明确各自管理职责，改进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方

式方法，对发现隐患要迅速采取措施，及时跟踪整改，有效形成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确保消除隐患。


